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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因子女经济能力有限，不能独自承担高昂的房
价，父母在子女结婚后为子女出资购房的情况十分常见。那
么父母的出资是借贷还是赠与，其性质如何认定？今天北京
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刘紫微为大家探讨《民法典》父
母为子女婚后购置房屋出资款涉及借贷、赠与的相关问题。

父母为子女婚后购置房屋父母为子女婚后购置房屋，，
是借贷还是赠与是借贷还是赠与？？

北京市通州法院审理认为，父
母为子女购房，若出资时未明确，
父母一方应举证证明民间借贷存在
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比如父母的经
济情况、子女购房时的经济情况、
关于购房相关事宜的合意等。子女
及其配偶若主张该购房款并非借款
而是赠与时，也需证明赠与的合理
性和客观性。老王夫妇举证证明小
宋微信承诺还款 27 万元，该金额
系其转账给小王夫妇的款项扣除小
王夫妇帮助老王夫妇偿还的贷款
30 万元后所得金额。小宋虽认为
老王夫妇是赠与，但没有相关证据
证明。老王夫妇通过短信证据证明
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且履行了交付义
务。所以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

关于借款金额，老王夫妇庭审
中称：“给小王夫妇转账是为了帮
助小两口支付首付款，多转账的部
分是怕不够用”。本案中，双方均

知晓房屋首付款52.5万元，老王夫
妇转账了 57 万元。老王夫妇在出
借的过程中明确知晓首付款数额，
借款金额应当以小王夫妇所需首付
款差额为限，即52.5万元，扣除小
王夫妇已偿还的 30 万元，故本案
的借款金额应为22.5万元。

对超出部分的4.5万元，老王
夫妇未举证证明与小王夫妇达成了
借款的合意，应当认定为老王夫妇
系基于对家庭成员扶助的意思表示
给付了该部分款项。虽然小宋承诺
还款的金额中包含了此 4.5 万元，
该短信内容系小宋的单方意思表
示，不能直接产生将帮扶款项的性
质转变为借款性质的效果。

通州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构
成借贷关系，小王夫妇应当返还老
王夫妇借款22.5万元，即小王和小
宋各自返还老王夫妇 11.25 万元，
驳回了老王夫妇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支持父母的部分诉讼请求

小王、小宋两口子婚后打算购
买房屋，房屋首付款52.5万元。为
此，老王夫妇共计转给小王夫妇57
万元以支持小夫妻买房。小王夫妇
购房后不久便将老王夫妇抵押贷款
的30万元还清。

对于剩余的 27 万元需不需要
还，本来和美的一家人伴随着小王
夫妇婚姻的破裂转而产生争议。

对此，老王夫妇认为，小宋曾
向老王发短信称“给我个银行卡
号，27万元这几天给你。”说明小

王夫妇是认可 27 万元是借款的。
故小王夫妇应当归还其 27 万元，
即小王和小宋各自偿还13.5万元。

小宋则认为发上述短信是为了
避免纠纷扩大化，根据传统习惯，
老王夫妇的转账系赠与，故不应当
偿还。

小王认可老王夫妇的诉求，认
为和小宋离婚时虽房屋归小王所
有，但小宋收到了折价款，所以对
于该房屋的借款，小王和小宋应当
各自偿还一半。

【【典型案例典型案例】】 父母为已婚子女付房款算赠还是借父母为已婚子女付房款算赠还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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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王夫妇在小王婚后出资
支付购房首付款，该款项性质如何
认定？

在《民法典》颁布后，对于该
类案件的处理逐步明晰，即着重关
注“出资款”性质，核心宗旨是要
按照当事人（出资人）的出资意思
表示，在意思表示不明时，再依据
法律规定明确购房出资款的性质是
借贷还是赠与。

1.约定优先

根据《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一）》第29条第2款
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
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
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
即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
房屋出资的，对于款项性质有约定
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
明确的，除父母在出资时明示为对

【法官说法】 《民法典》里有相关条款

子女一方的赠与，应认定为是对
子女夫妻双方的赠与。

2.对于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的，若父母一方主张款项性质为
借款，一般由父母一方承担举证
责任。

若父母一方主张款项性质为
借款，一般由父母一方承担举证
责任。因为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父母爱子心切，在子女刚工作缺
乏经济能力时，父母往往出资是
为了改善子女的居住条件，并非
是为了要回该笔出资，这也符合
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感知。

本案中，老王夫妇举证证明
小宋微信承诺还款，该金额系其
转账给小王夫妇的款项扣除小王
夫妇为老王夫妇偿还的贷款所得
金额，小王夫妇没有举证证明本
案系赠与，根据法律规定及双方
证据，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

二、什么情况下可以认定老
王夫妇对小王夫妇的购房出资系
赠与？

民间借贷的成立与生效应当
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借贷的双方
达成借贷的合意，二是借款已由
出借人向借款人完成款项支付。
借贷合意是双方当事人对借款这
一事实的共同认可。如果有子女
夫妻二人共同出具的借条，一般
认定为借贷。如果仅有与父母有
利害关系的一方单方出具的借
条，若另一方不认可，会综合考
虑确定款项的性质。如果本案
中，老王夫妇并没有证据证明小
宋承诺还款，双方之间也并没有
借条等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
意的证据，那么该款项性质可能
会被认定为赠与。

三、若父母对已婚子女的出

资被认定为赠与，视为对夫妻一
方还是对双方的赠与？

《民法典》 第 1062 第 1 款第 4
项规定、第 1063 条第 3 项的规
定，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除遗嘱或者赠与合同确定只
归一方的财产外，继承或受赠的
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若赠与行为并未明确赠与一
方，则采用登记主义和时间主
义，即父母为已婚子女出资购买
房屋，若登记在父母名下，事后
转移登记在子女名下的，视为父
母对子女个人的赠与，若事后转
移登记在子女及其配偶名下，视
为对双方的赠与。若父母出资购
买房屋，子女以自己名义签订购
房合同的，以出资和合同签订时
间为子女婚前还是婚后来推定系
对一方还是双方的赠与。具体而
言，若子女签订的购房合同时间
为子女领取结婚证前的时间，则
认定为父母对子女个人的赠与。
若子女签订的购房时间为子女领
取结婚证后且以子女个人名义或
子女夫妻双方名义签订购房合
同，则可以推定系父母对已婚子
女双方的赠与。

四、父母为已婚子女购房出
资怎么做可以尽量避免纠纷？

司法实践中，父母出资款项
性质产生争议往往是由于父母对
子女购房的出资一般无明确的约
定。在双方发生争议的时候，给
当事人的主张举证带来困难。因
此，建议大家，在父母出资为子
女购房时，要明确出资款性质并
保留好相关证据。比如出具借
条、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或
者公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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